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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恒精感

应 
指 上海恒精感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 指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 

回购方案 指 

指公司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上海恒精感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回购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董事会 指 上海恒精感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恒精感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 指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的意见 

1、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个月 

经核查，恒精感应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挂牌，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8,170.4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25.44

万元，流动资产 17,656.83万元，按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641.70万元占公

司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例

分别约为 2.28%、5.25%、3.63%。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

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6,469.29万元，净资产为 11,407.07

万元，流动资产 16,504.21万元,按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的

财务数据测算，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641.70万元占公司

总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例分

别约为 2.42%、5.63%、3.89%。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 1,507.93万元，其中受限的货币资

金 99.27 万元，剔除受限货币资金后可动用货币资金



1,408.66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货币

资金余额为 1,038.31万元，其中受限的货币资金 99.27万元，

剔除受限货币资金后可动用货币资金 939.04万元，可为公司

回购股份提供资金保障。该受限资金系根据公司与重庆建设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购销合同，约定公司需出具金

额为 99.27 万元的保函作为履约保证金。截至目前，该受限

货币资金已经解除受限。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

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恒精

感应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回

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的规定。  

3、回购方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的说明 

公司目前的交易方式为竞价转让，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

股份决议之日，公司股票存在收盘价，公司拟采用竞价方式

面向公司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办法》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

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及

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



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协议转让、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

股份。” 

4、回购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恒精感应本次回购方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次回购事项决策程

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办法》的相关规定。 

5、关于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

理的说明 

（1）回购规模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55 万股，不超过 62 万

股，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不低于上限的 50%，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四条“挂

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

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

得低于上限的 50%。” 

（2）回购资金安排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41.70万

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回购实施期限安排 

公司采用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另外，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

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

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办法》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

日起算。”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恒精感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的相

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1、本次回购的目的 

基于对恒精感应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认

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为维护公司市场形象，

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公司股票内在价值，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根据经审计的 2017 年度报告、2018年度报告，恒精感应

归属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6.56 元、6.76元。截至董事

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最后一个转让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0.50元，根据 2018年度报告数据计算，市净率为 1.55，为

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股票内在价

值，公司拟实施本次回购股份。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每股 10.35元（含本数），具

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

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2020 年 3 月 16日，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2020

年 3月 16日前 60个转让日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为 10.24元/

股，本次回购价格上限 10.35元未超过董事会决议日前 60个

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

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个转让日平均收盘价的 200%”的规定。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0日累计存在成交的交

易日为4个，累计成交金额61,740元，累计换手率0.07%，二



级市场交易不活跃。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6.76元/股。截至2020年2月26日，与公司处于同

一行业且二级市场交易相对较为活跃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市

净率情况如下： 

同行业挂牌公司 证券代码 市净率 

考迈托 831745.OC 0.5048 

富岛科技 831814.OC 1.1668 

兴荣高科 831941.OC 0.5422 

恒进感应 838670.OC 2.1529 

蓝辉科技 871459.OC 3.1154 

平均市净率 —— 1.4964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 

按本次回购最高价 10.35元，对应市净率为 1.53倍，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市净率差异较小。 

本次股份回购定价考虑了每股净资产、同行业挂牌公司

市净率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

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议日至回购完成前，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

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综上所述，恒精感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回购不存在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

购机会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41.70万

元（含本数）。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根据公司经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模拟计算，回购前后主要

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拟回购资金总

额上限占各项

目比重 

回购后  

货币资金 

（万元） 
1,507.93 42.56%  866.23  

总资产 

（万元） 
28,170.46 2.28% 

 

27,528.76  

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万元） 

12,225.44 5.25% 
 

11,583.74  

资产负债率（合

并） 
46.59% - 47.68% 



根据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总额上

限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2.28%，约占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5.25%，占比较小；资产负债率由回购前的 46.59%上升

至 47.68%，略有上升。不会对公司日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6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3.43%，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此外，

公司 2018 年末的货币资金总额 1,507.93 万元，其中受限的

货币资金 99.27 万元，剔除受限货币资金后可动用货币资金

1,408.66 万元，流动比率 1.35,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1,190.87万元,公司流动性较好,本次回购支出上

限金额641.70万元不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偿

债能力。 

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4,991.69万元、21,667.16万元，2019 年 1-6月未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为 11,280.62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 1,107.95 万元、

1,502.83万元，2019 年 1-6月未经审计净利润 712.56 万元，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净利润增长。公司 2019 年 1-6 月未经

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20.67万元，上年同

期为 720.41万元，同比下降 -55.49%，主要原因为：第一，

公司 2019年收入结构发生变化，获利能力高的设备制造收入

较上年同期下降，而获利能力低的热加工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加，导致公司总体毛利率降低；第二，公司为了持续稳健的

占有国内及国外的高端感应设备市场，加大了研发投入，使

得 2019年上半年的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230多万；第三，

2019 年 1-6 月的合并净利润来源于非全资子公司的占比较

高，导致一部分净利润归属于少数股东。但是公司 2019年 1-6

月的合并净利润 712.56 万元，2018 年 1-6 月的合并净利润

720.41 万元，基本持平。公司盈利情况较好，能提供稳定现

金流，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此外，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公司存在 2,421万元的短期借款，部分借款到期

后公司又获得了新的借款，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到期的借款总

额为 2,621 万元。本次回购实施期间为 6 个月，其中 1,200

多万元的债务将在回购实施期间到期，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

公司同银行之间合作关系良好，公司前期信用状况较好，已

经同银行协商借款到期后将继续续期，因此公司短期内不存

在还贷压力。 

综上所述，恒精感应目前经营状况稳定，不会因本次回

购对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五、关于本次回购第三方聘请情况的说明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1、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

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方案，将导致本回购计划无法实施； 

2、公司回购具体实施受限于回购期内市场交易活跃度、

具体市场交易价格波动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存在无法实施或

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3、若本次回购过程中公司发生权益分派事项，则公司将

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4、由于回购期间较长，敬请市场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

续发布的各类公告，了解相关事项及风险。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1、主办券商聘请第三方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中主办券商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

三方行为，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 

2、挂牌公司聘请第三方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相关声明及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中挂牌

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 



回购股份实施办法》检查恒精感应本次回购方案，并提请公

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购的后续操作，真实、

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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